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664號

上  訴  人  晶華美醫診所                               

代  表  人  張子倩             

訴訟代理人  戴智權  律師

            吳佩蓮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潘思亮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評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13日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商訴字第75號行政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施行

前已繫屬於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3項規

定，應依修正施行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修正前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審理。

二、上訴人前手「晶華經典美醫診所蕭奕君」前於101年10月25

日以「晶華整形外科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

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第44類之「美髮、美容、

三溫暖、皮膚保養、減肥塑身、美容諮詢顧問、按摩、芳香

療法服務、醫療、診所、整形外科、各種病理檢驗、藥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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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醫藥諮詢、健康諮詢」等服務，向被上訴人申請註冊，

經核准列為註冊第000000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嗣109年

9月3日參加人以系爭商標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

定，對之申請評定。其後系爭商標於109年10月14日經核准

移轉登記予「晶華美醫診所徐典雄(合夥人張子倩)」，經被

上訴人審查，認參加人申請評定時雖已逾商標法第58條第1

項所定5年除斥期間，惟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

款前段及第58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以111年3月30日中台評

字第H01090113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

處分(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

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暨參加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

原判決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系爭商標雖

有「側臉描繪圖及上下愛心圖連結而成之人體造型圖」，惟

不利於唱呼，以我國普通消費者之角度觀察，仍以中文「晶

華整形外科」做為識別之主要對象，惟因「整形外科」乃服

務內容之說明，不具識別性，消費者明顯將以「晶華」2字

做為辨識之主要依據，而與據以評定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相

同，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消費時施以普通之注意，

仍有可能誤認2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來源同一，或雖非同一，

但2者間具有關聯性，是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應構成近

似，且近似程度不低。㈡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並非所指

定使用之商品與服務本身或其品質、功用或其他特性之說

明，堪認均具有識別性。㈢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在第44類之

「美髮、美容、三溫暖、皮膚保養、減肥塑身、美容諮詢顧

問、按摩、芳香療法服務、醫療、診所、整形外科、各種病

理檢驗、藥劑調配、醫藥諮詢、健康諮詢」等服務，而據以

評定商標則係指定使用在第7類、第10類、第44類等商品與

服務，除第44類之美容、減肥、按摩等服務相同外，據以評

定註冊第00000號商標指定使用在第10類之美容、按摩、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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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等服務，亦與系爭商標所指定之前開服務相同或高度類

似，2者訴求管道及對象重疊程度高。參加人多年來即以多

角化經營模式提供多樣化服務，例如，參加人所經營之酒

店、旅館樓層內多有提供美容、美髮、三溫暖、按摩等服

務，而在異業結合情形，參加人所提供之餐旅服務亦常與消

費者購買之美容套餐行程併同呈現作為消費者選購考量之參

考，堪認2商標在指定之商品及服務仍構成高度類似。㈣參

加人自81年開始即陸續取得據以評定商標，並長期使用據以

評定之「晶華GRAND FORMOSA」商標於酒店、旅館等服務，

為媒體報章報導，並經被上訴人於93年認定為著名商標，是

可知參加人以「晶華」2字為連鎖旅館品牌，於餐廳、酒

店、旅館等服務所表彰之信譽及品質已廣為我國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反觀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時，據以評定商

標業已為著名商標，堪認消費者對於據以評定商標較系爭商

標更為熟悉。㈤上訴人於系爭商標取得註冊後，於其網頁中

所附之地理位置照片即係以其診所招牌與參加人晶華酒店建

築物同處相同位置之方式呈現，從該照片內容同時顯示「晶

華美醫診所」及「晶華酒店」實體建物之取景角度所賦予消

費者之寓目印象，可知上訴人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

關聯性之聯想，上訴人於申請系爭商標時，或者於緊鄰參加

人之「晶華酒店」開設「晶華美醫診所」時，顯已知悉據以

評定商標之存在，其猶以近似於據以評定商標之名稱申請系

爭商標之註冊，顯非基於善意，是本件參加人雖於系爭商標

公告註冊已逾5年期間後始對系爭商標申請評定，參酌商標

法第58條第2項規定意旨，應認仍未罹於5年除斥期間之規

定。㈥經綜合考量，堪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

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情形，被上訴人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

予撤銷之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駁回，亦屬允洽等語，

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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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

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

段定有明文。所稱「著名」，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所謂「有致相關公眾混淆

誤認之虞者」，指商標有使相關公眾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

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亦即商標予人之印象可

能致使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不同來源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

源，或誤認2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

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商標是否有致相關公眾與他人著名

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應就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相關因素綜

合考量，而各項參酌因素間具有互動關係，他人商標著名程

度越高，即越容易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次按商標之註冊違反

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情形，自註冊公告日後滿5年者，

不得申請或提請評定；商標之註冊違反第30條第1項第11款

規定之情形，係屬惡意者，不受前項期間之限制，商標法第

58條亦有規定。現行商標法第58條第2項係於92年5月28日修

正公布，其修正理由：「商標之註冊違反修正條文第23條第

1項第12款且係惡意取得註冊者，因其本欲獲取不正競爭之

利益，參考保護智慧財產權巴黎公約第6條之1第3項，不應

受有期間之保護，爰於第3項明定『不受第1項期間之限

制』。」而依巴黎公約第6條之2(3)評釋(l)之說明：「一般

而言，註冊專用權人或使用人若知悉著名標章的存在，卻意

圖以衝突標章的註冊或使用造成混淆，以蒙受其利，則可判

定為『惡意』。」是商標權人知悉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存

在，並意圖以衝突商標註冊造成混淆，以獲取不正競爭之利

益，核係上開規定所稱之惡意。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

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

論理或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

上訴理由。　

　㈡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證據之結果，以2商標經整體觀

察，近似程度不低，2商標均具有識別性，指定之商品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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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構成高度類似，參加人以「晶華」2字為連鎖旅館品牌，

於餐廳、酒店、旅館等服務所表彰之信譽及品質已廣為我國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時已為

著名商標，消費者對之較系爭商標更為熟悉。由上訴人於網

頁所附之地理位置照片，可知其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

在關聯性之聯想，上訴人已知悉據以評定商標存在，以近似

於據以評定商標之名稱申請系爭商標之註冊，顯非基於善

意，依商標法第58條第2項規定意旨，本件申請評定應認仍

未罹於5年除斥期間，經綜合考量前開相關因素，因認系爭

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情形，原

處分撤銷系爭商標之註冊核無違誤，並說明心證之所由得及

上訴人主張不足採之理由，經核並無判決理由不備、矛盾，

或違反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情形。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

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原審並非僅以上訴

人「知悉」參加人著名商標即認定構成惡意，且原審已敘明

上訴人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聯性之聯想、猶以近

似名稱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即已說明上訴人有攀附據以評定

著名商標之聲譽以獲取不正競爭利益之意圖，上訴人就此所

為指摘容有誤會。又原審並未認定據以評定商標於餐廳、酒

店、旅館以外領域達著名商標程度，上訴人此部分指摘亦有

誤解。另原審認2商標之商品服務構成高度類似，經綜合審

酌相關參考因素後認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應全部撤

銷，當無違反比例原則可言。上訴論旨，猶就原審認定事

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及原審已論斷或不影響判決

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均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5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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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664號
上  訴  人  晶華美醫診所                                


代  表  人  張子倩              
訴訟代理人  戴智權  律師
            吳佩蓮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潘思亮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評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13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商訴字第75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3項規定，應依修正施行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審理。
二、上訴人前手「晶華經典美醫診所蕭奕君」前於101年10月25日以「晶華整形外科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第44類之「美髮、美容、三溫暖、皮膚保養、減肥塑身、美容諮詢顧問、按摩、芳香療法服務、醫療、診所、整形外科、各種病理檢驗、藥劑調配、醫藥諮詢、健康諮詢」等服務，向被上訴人申請註冊，經核准列為註冊第000000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嗣109年9月3日參加人以系爭商標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對之申請評定。其後系爭商標於109年10月14日經核准移轉登記予「晶華美醫診所徐典雄(合夥人張子倩)」，經被上訴人審查，認參加人申請評定時雖已逾商標法第58條第1項所定5年除斥期間，惟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及第58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以111年3月30日中台評字第H01090113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暨參加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系爭商標雖有「側臉描繪圖及上下愛心圖連結而成之人體造型圖」，惟不利於唱呼，以我國普通消費者之角度觀察，仍以中文「晶華整形外科」做為識別之主要對象，惟因「整形外科」乃服務內容之說明，不具識別性，消費者明顯將以「晶華」2字做為辨識之主要依據，而與據以評定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相同，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消費時施以普通之注意，仍有可能誤認2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來源同一，或雖非同一，但2者間具有關聯性，是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應構成近似，且近似程度不低。㈡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並非所指定使用之商品與服務本身或其品質、功用或其他特性之說明，堪認均具有識別性。㈢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在第44類之「美髮、美容、三溫暖、皮膚保養、減肥塑身、美容諮詢顧問、按摩、芳香療法服務、醫療、診所、整形外科、各種病理檢驗、藥劑調配、醫藥諮詢、健康諮詢」等服務，而據以評定商標則係指定使用在第7類、第10類、第44類等商品與服務，除第44類之美容、減肥、按摩等服務相同外，據以評定註冊第00000號商標指定使用在第10類之美容、按摩、減肥等服務，亦與系爭商標所指定之前開服務相同或高度類似，2者訴求管道及對象重疊程度高。參加人多年來即以多角化經營模式提供多樣化服務，例如，參加人所經營之酒店、旅館樓層內多有提供美容、美髮、三溫暖、按摩等服務，而在異業結合情形，參加人所提供之餐旅服務亦常與消費者購買之美容套餐行程併同呈現作為消費者選購考量之參考，堪認2商標在指定之商品及服務仍構成高度類似。㈣參加人自81年開始即陸續取得據以評定商標，並長期使用據以評定之「晶華GRAND FORMOSA」商標於酒店、旅館等服務，為媒體報章報導，並經被上訴人於93年認定為著名商標，是可知參加人以「晶華」2字為連鎖旅館品牌，於餐廳、酒店、旅館等服務所表彰之信譽及品質已廣為我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反觀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時，據以評定商標業已為著名商標，堪認消費者對於據以評定商標較系爭商標更為熟悉。㈤上訴人於系爭商標取得註冊後，於其網頁中所附之地理位置照片即係以其診所招牌與參加人晶華酒店建築物同處相同位置之方式呈現，從該照片內容同時顯示「晶華美醫診所」及「晶華酒店」實體建物之取景角度所賦予消費者之寓目印象，可知上訴人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聯性之聯想，上訴人於申請系爭商標時，或者於緊鄰參加人之「晶華酒店」開設「晶華美醫診所」時，顯已知悉據以評定商標之存在，其猶以近似於據以評定商標之名稱申請系爭商標之註冊，顯非基於善意，是本件參加人雖於系爭商標公告註冊已逾5年期間後始對系爭商標申請評定，參酌商標法第58條第2項規定意旨，應認仍未罹於5年除斥期間之規定。㈥經綜合考量，堪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情形，被上訴人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駁回，亦屬允洽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查：
　㈠按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定有明文。所稱「著名」，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所謂「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指商標有使相關公眾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亦即商標予人之印象可能致使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不同來源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或誤認2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商標是否有致相關公眾與他人著名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應就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相關因素綜合考量，而各項參酌因素間具有互動關係，他人商標著名程度越高，即越容易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次按商標之註冊違反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情形，自註冊公告日後滿5年者，不得申請或提請評定；商標之註冊違反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情形，係屬惡意者，不受前項期間之限制，商標法第58條亦有規定。現行商標法第58條第2項係於92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其修正理由：「商標之註冊違反修正條文第23條第1項第12款且係惡意取得註冊者，因其本欲獲取不正競爭之利益，參考保護智慧財產權巴黎公約第6條之1第3項，不應受有期間之保護，爰於第3項明定『不受第1項期間之限制』。」而依巴黎公約第6條之2(3)評釋(l)之說明：「一般而言，註冊專用權人或使用人若知悉著名標章的存在，卻意圖以衝突標章的註冊或使用造成混淆，以蒙受其利，則可判定為『惡意』。」是商標權人知悉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存在，並意圖以衝突商標註冊造成混淆，以獲取不正競爭之利益，核係上開規定所稱之惡意。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論理或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　
　㈡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證據之結果，以2商標經整體觀察，近似程度不低，2商標均具有識別性，指定之商品及服務構成高度類似，參加人以「晶華」2字為連鎖旅館品牌，於餐廳、酒店、旅館等服務所表彰之信譽及品質已廣為我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時已為著名商標，消費者對之較系爭商標更為熟悉。由上訴人於網頁所附之地理位置照片，可知其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聯性之聯想，上訴人已知悉據以評定商標存在，以近似於據以評定商標之名稱申請系爭商標之註冊，顯非基於善意，依商標法第58條第2項規定意旨，本件申請評定應認仍未罹於5年除斥期間，經綜合考量前開相關因素，因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情形，原處分撤銷系爭商標之註冊核無違誤，並說明心證之所由得及上訴人主張不足採之理由，經核並無判決理由不備、矛盾，或違反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情形。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原審並非僅以上訴人「知悉」參加人著名商標即認定構成惡意，且原審已敘明上訴人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聯性之聯想、猶以近似名稱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即已說明上訴人有攀附據以評定著名商標之聲譽以獲取不正競爭利益之意圖，上訴人就此所為指摘容有誤會。又原審並未認定據以評定商標於餐廳、酒店、旅館以外領域達著名商標程度，上訴人此部分指摘亦有誤解。另原審認2商標之商品服務構成高度類似，經綜合審酌相關參考因素後認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應全部撤銷，當無違反比例原則可言。上訴論旨，猶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及原審已論斷或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均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664號

上  訴  人  晶華美醫診所                                



代  表  人  張子倩              

訴訟代理人  戴智權  律師

            吳佩蓮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潘思亮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評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13日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商訴字第75號行政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施行

    前已繫屬於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3項規定

    ，應依修正施行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修正前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審理。

二、上訴人前手「晶華經典美醫診所蕭奕君」前於101年10月25

    日以「晶華整形外科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

    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第44類之「美髮、美容、

    三溫暖、皮膚保養、減肥塑身、美容諮詢顧問、按摩、芳香

    療法服務、醫療、診所、整形外科、各種病理檢驗、藥劑調

    配、醫藥諮詢、健康諮詢」等服務，向被上訴人申請註冊，

    經核准列為註冊第000000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嗣109年

    9月3日參加人以系爭商標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

    定，對之申請評定。其後系爭商標於109年10月14日經核准

    移轉登記予「晶華美醫診所徐典雄(合夥人張子倩)」，經被

    上訴人審查，認參加人申請評定時雖已逾商標法第58條第1

    項所定5年除斥期間，惟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

    款前段及第58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以111年3月30日中台評

    字第H01090113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

    處分(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

    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暨參加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

    原判決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系爭商標雖

    有「側臉描繪圖及上下愛心圖連結而成之人體造型圖」，惟

    不利於唱呼，以我國普通消費者之角度觀察，仍以中文「晶

    華整形外科」做為識別之主要對象，惟因「整形外科」乃服

    務內容之說明，不具識別性，消費者明顯將以「晶華」2字

    做為辨識之主要依據，而與據以評定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相

    同，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消費時施以普通之注意，

    仍有可能誤認2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來源同一，或雖非同一，

    但2者間具有關聯性，是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應構成近

    似，且近似程度不低。㈡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並非所指

    定使用之商品與服務本身或其品質、功用或其他特性之說明

    ，堪認均具有識別性。㈢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在第44類之「美

    髮、美容、三溫暖、皮膚保養、減肥塑身、美容諮詢顧問、

    按摩、芳香療法服務、醫療、診所、整形外科、各種病理檢

    驗、藥劑調配、醫藥諮詢、健康諮詢」等服務，而據以評定

    商標則係指定使用在第7類、第10類、第44類等商品與服務

    ，除第44類之美容、減肥、按摩等服務相同外，據以評定註

    冊第00000號商標指定使用在第10類之美容、按摩、減肥等

    服務，亦與系爭商標所指定之前開服務相同或高度類似，2

    者訴求管道及對象重疊程度高。參加人多年來即以多角化經

    營模式提供多樣化服務，例如，參加人所經營之酒店、旅館

    樓層內多有提供美容、美髮、三溫暖、按摩等服務，而在異

    業結合情形，參加人所提供之餐旅服務亦常與消費者購買之

    美容套餐行程併同呈現作為消費者選購考量之參考，堪認2

    商標在指定之商品及服務仍構成高度類似。㈣參加人自81年

    開始即陸續取得據以評定商標，並長期使用據以評定之「晶

    華GRAND FORMOSA」商標於酒店、旅館等服務，為媒體報章

    報導，並經被上訴人於93年認定為著名商標，是可知參加人

    以「晶華」2字為連鎖旅館品牌，於餐廳、酒店、旅館等服

    務所表彰之信譽及品質已廣為我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反觀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時，據以評定商標業已為著名

    商標，堪認消費者對於據以評定商標較系爭商標更為熟悉。

    ㈤上訴人於系爭商標取得註冊後，於其網頁中所附之地理位

    置照片即係以其診所招牌與參加人晶華酒店建築物同處相同

    位置之方式呈現，從該照片內容同時顯示「晶華美醫診所」

    及「晶華酒店」實體建物之取景角度所賦予消費者之寓目印

    象，可知上訴人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聯性之聯想

    ，上訴人於申請系爭商標時，或者於緊鄰參加人之「晶華酒

    店」開設「晶華美醫診所」時，顯已知悉據以評定商標之存

    在，其猶以近似於據以評定商標之名稱申請系爭商標之註冊

    ，顯非基於善意，是本件參加人雖於系爭商標公告註冊已逾

    5年期間後始對系爭商標申請評定，參酌商標法第58條第2項

    規定意旨，應認仍未罹於5年除斥期間之規定。㈥經綜合考量

    ，堪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

    定情形，被上訴人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並

    無違誤，訴願決定駁回，亦屬允洽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

    原審之訴。

五、本院查：

　㈠按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

    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

    段定有明文。所稱「著名」，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所謂「有致相關公眾混淆

    誤認之虞者」，指商標有使相關公眾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

    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亦即商標予人之印象可

    能致使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不同來源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

    ，或誤認2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

    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商標是否有致相關公眾與他人著名商

    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應就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相關因素綜合

    考量，而各項參酌因素間具有互動關係，他人商標著名程度

    越高，即越容易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次按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情形，自註冊公告日後滿5年者，不

    得申請或提請評定；商標之註冊違反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

    定之情形，係屬惡意者，不受前項期間之限制，商標法第58

    條亦有規定。現行商標法第58條第2項係於92年5月28日修正

    公布，其修正理由：「商標之註冊違反修正條文第23條第1

    項第12款且係惡意取得註冊者，因其本欲獲取不正競爭之利

    益，參考保護智慧財產權巴黎公約第6條之1第3項，不應受

    有期間之保護，爰於第3項明定『不受第1項期間之限制』。」

    而依巴黎公約第6條之2(3)評釋(l)之說明：「一般而言，註

    冊專用權人或使用人若知悉著名標章的存在，卻意圖以衝突

    標章的註冊或使用造成混淆，以蒙受其利，則可判定為『惡

    意』。」是商標權人知悉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存在，並意

    圖以衝突商標註冊造成混淆，以獲取不正競爭之利益，核係

    上開規定所稱之惡意。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

    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論理或證

    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

    。　

　㈡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證據之結果，以2商標經整體觀察，

    近似程度不低，2商標均具有識別性，指定之商品及服務構

    成高度類似，參加人以「晶華」2字為連鎖旅館品牌，於餐

    廳、酒店、旅館等服務所表彰之信譽及品質已廣為我國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時已為著名

    商標，消費者對之較系爭商標更為熟悉。由上訴人於網頁所

    附之地理位置照片，可知其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

    聯性之聯想，上訴人已知悉據以評定商標存在，以近似於據

    以評定商標之名稱申請系爭商標之註冊，顯非基於善意，依

    商標法第58條第2項規定意旨，本件申請評定應認仍未罹於5

    年除斥期間，經綜合考量前開相關因素，因認系爭商標之註

    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情形，原處分撤銷

    系爭商標之註冊核無違誤，並說明心證之所由得及上訴人主

    張不足採之理由，經核並無判決理由不備、矛盾，或違反經

    驗法則、證據法則之情形。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依

    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原審並非僅以上訴人「知悉

    」參加人著名商標即認定構成惡意，且原審已敘明上訴人意

    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聯性之聯想、猶以近似名稱申

    請系爭商標註冊，即已說明上訴人有攀附據以評定著名商標

    之聲譽以獲取不正競爭利益之意圖，上訴人就此所為指摘容

    有誤會。又原審並未認定據以評定商標於餐廳、酒店、旅館

    以外領域達著名商標程度，上訴人此部分指摘亦有誤解。另

    原審認2商標之商品服務構成高度類似，經綜合審酌相關參

    考因素後認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應全部撤銷，當無

    違反比例原則可言。上訴論旨，猶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

    捨之職權行使事項，及原審已論斷或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

    ，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均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664號

上  訴  人  晶華美醫診所                                



代  表  人  張子倩              

訴訟代理人  戴智權  律師

            吳佩蓮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潘思亮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評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13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商訴字第75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3項規定，應依修正施行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審理。

二、上訴人前手「晶華經典美醫診所蕭奕君」前於101年10月25日以「晶華整形外科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第44類之「美髮、美容、三溫暖、皮膚保養、減肥塑身、美容諮詢顧問、按摩、芳香療法服務、醫療、診所、整形外科、各種病理檢驗、藥劑調配、醫藥諮詢、健康諮詢」等服務，向被上訴人申請註冊，經核准列為註冊第000000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嗣109年9月3日參加人以系爭商標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對之申請評定。其後系爭商標於109年10月14日經核准移轉登記予「晶華美醫診所徐典雄(合夥人張子倩)」，經被上訴人審查，認參加人申請評定時雖已逾商標法第58條第1項所定5年除斥期間，惟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及第58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以111年3月30日中台評字第H01090113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暨參加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系爭商標雖有「側臉描繪圖及上下愛心圖連結而成之人體造型圖」，惟不利於唱呼，以我國普通消費者之角度觀察，仍以中文「晶華整形外科」做為識別之主要對象，惟因「整形外科」乃服務內容之說明，不具識別性，消費者明顯將以「晶華」2字做為辨識之主要依據，而與據以評定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相同，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消費時施以普通之注意，仍有可能誤認2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來源同一，或雖非同一，但2者間具有關聯性，是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應構成近似，且近似程度不低。㈡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並非所指定使用之商品與服務本身或其品質、功用或其他特性之說明，堪認均具有識別性。㈢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在第44類之「美髮、美容、三溫暖、皮膚保養、減肥塑身、美容諮詢顧問、按摩、芳香療法服務、醫療、診所、整形外科、各種病理檢驗、藥劑調配、醫藥諮詢、健康諮詢」等服務，而據以評定商標則係指定使用在第7類、第10類、第44類等商品與服務，除第44類之美容、減肥、按摩等服務相同外，據以評定註冊第00000號商標指定使用在第10類之美容、按摩、減肥等服務，亦與系爭商標所指定之前開服務相同或高度類似，2者訴求管道及對象重疊程度高。參加人多年來即以多角化經營模式提供多樣化服務，例如，參加人所經營之酒店、旅館樓層內多有提供美容、美髮、三溫暖、按摩等服務，而在異業結合情形，參加人所提供之餐旅服務亦常與消費者購買之美容套餐行程併同呈現作為消費者選購考量之參考，堪認2商標在指定之商品及服務仍構成高度類似。㈣參加人自81年開始即陸續取得據以評定商標，並長期使用據以評定之「晶華GRAND FORMOSA」商標於酒店、旅館等服務，為媒體報章報導，並經被上訴人於93年認定為著名商標，是可知參加人以「晶華」2字為連鎖旅館品牌，於餐廳、酒店、旅館等服務所表彰之信譽及品質已廣為我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反觀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時，據以評定商標業已為著名商標，堪認消費者對於據以評定商標較系爭商標更為熟悉。㈤上訴人於系爭商標取得註冊後，於其網頁中所附之地理位置照片即係以其診所招牌與參加人晶華酒店建築物同處相同位置之方式呈現，從該照片內容同時顯示「晶華美醫診所」及「晶華酒店」實體建物之取景角度所賦予消費者之寓目印象，可知上訴人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聯性之聯想，上訴人於申請系爭商標時，或者於緊鄰參加人之「晶華酒店」開設「晶華美醫診所」時，顯已知悉據以評定商標之存在，其猶以近似於據以評定商標之名稱申請系爭商標之註冊，顯非基於善意，是本件參加人雖於系爭商標公告註冊已逾5年期間後始對系爭商標申請評定，參酌商標法第58條第2項規定意旨，應認仍未罹於5年除斥期間之規定。㈥經綜合考量，堪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情形，被上訴人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駁回，亦屬允洽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查：

　㈠按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定有明文。所稱「著名」，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所謂「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指商標有使相關公眾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亦即商標予人之印象可能致使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不同來源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或誤認2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商標是否有致相關公眾與他人著名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應就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相關因素綜合考量，而各項參酌因素間具有互動關係，他人商標著名程度越高，即越容易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次按商標之註冊違反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情形，自註冊公告日後滿5年者，不得申請或提請評定；商標之註冊違反第3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情形，係屬惡意者，不受前項期間之限制，商標法第58條亦有規定。現行商標法第58條第2項係於92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其修正理由：「商標之註冊違反修正條文第23條第1項第12款且係惡意取得註冊者，因其本欲獲取不正競爭之利益，參考保護智慧財產權巴黎公約第6條之1第3項，不應受有期間之保護，爰於第3項明定『不受第1項期間之限制』。」而依巴黎公約第6條之2(3)評釋(l)之說明：「一般而言，註冊專用權人或使用人若知悉著名標章的存在，卻意圖以衝突標章的註冊或使用造成混淆，以蒙受其利，則可判定為『惡意』。」是商標權人知悉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存在，並意圖以衝突商標註冊造成混淆，以獲取不正競爭之利益，核係上開規定所稱之惡意。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論理或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　

　㈡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證據之結果，以2商標經整體觀察，近似程度不低，2商標均具有識別性，指定之商品及服務構成高度類似，參加人以「晶華」2字為連鎖旅館品牌，於餐廳、酒店、旅館等服務所表彰之信譽及品質已廣為我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時已為著名商標，消費者對之較系爭商標更為熟悉。由上訴人於網頁所附之地理位置照片，可知其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聯性之聯想，上訴人已知悉據以評定商標存在，以近似於據以評定商標之名稱申請系爭商標之註冊，顯非基於善意，依商標法第58條第2項規定意旨，本件申請評定應認仍未罹於5年除斥期間，經綜合考量前開相關因素，因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前段規定情形，原處分撤銷系爭商標之註冊核無違誤，並說明心證之所由得及上訴人主張不足採之理由，經核並無判決理由不備、矛盾，或違反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情形。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原審並非僅以上訴人「知悉」參加人著名商標即認定構成惡意，且原審已敘明上訴人意欲使消費者產生2者間存在關聯性之聯想、猶以近似名稱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即已說明上訴人有攀附據以評定著名商標之聲譽以獲取不正競爭利益之意圖，上訴人就此所為指摘容有誤會。又原審並未認定據以評定商標於餐廳、酒店、旅館以外領域達著名商標程度，上訴人此部分指摘亦有誤解。另原審認2商標之商品服務構成高度類似，經綜合審酌相關參考因素後認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應全部撤銷，當無違反比例原則可言。上訴論旨，猶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及原審已論斷或不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均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